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象山县科学技术局 

象 山 县 财 政 局  
文件 

 

象科〔2017〕18号 

 

关于印发《关于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推进大众创业

万众创新的若干意见》的实施细则的通知 

 

各有关单位： 

为完善科技政策，进一步推进创业创新,现把《〈关于实施创

新驱动战略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若干意见〉的实施细则 》印

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象山县科学技术局 

象山县财政局 

2017年 6月 8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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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关于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推进大众创业万众 

创新的若干意见》的实施细则 

 

为进一步做好创新驱动工作，根据《中共象山县委象山县人

民政府关于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若干意

见》（县委发〔2016〕27 号，以下简称《意见》）的有关规定，经

研究，制订实施细则如下。 

一、关于实行对场外孵化、场外加速企业的扶持 

1．科技孵化企业包括：入驻众创空间、县级孵化器（场外孵

化）企业、加速器（场外加速）企业。 

2．场外孵化、场外加速企业是指符合入驻县级孵化器或县级

加速器资格（参照《关于印发象山县科技企业孵化器认定管理办

法的通知》（象政办发〔2014〕126号）文件执行），但因生产场地

的特殊需求无法在孵化器或加速器的有限场地内进行正常研发生

产经营，需要外迁的孵化或加速企业。 

3．对经县科技局、财政局认定的场外孵化、场外加速企业的

租金，补助标准为每月 10元/平方；不足 10元/平方的按实补助。 

二、关于支持企业自主创新 

对列入国家、宁波市重大（重点）科技专项或单个项目的经

费补助，按以下办法核算：1、对列入国家级项目的，县级补助经

费=（该项目已投入研发费用-国家级已拨补助经费）×15%，最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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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超过 50万元；2、对列入市级项目的，县级补助经费=（该项目

已投入研发费用-市级已拨补助经费）×10%，最高不超过 30万元

（精确到万元）。项目已投入的研发费用由县科技局和县财政局共

同核准。 

三、关于推进农业和社会发展科技创新能力提升 

1．对列入国家级科技项目的，给予每个项目按国拨经费的 

50%补助，最高不超过 50万元；没有国家经费补助的项目按 10万

元补助。 

2．对列入市级科技项目的，获取市级经费超过 60万元（含）

的，给予每个项目 30 万元补助；60-40 万元（含）的，给予每个

项目 20万元补助；40-20万元（含）的，给予每个项目 10万元补

助；20-10 万元（含）的，给予每个项目 5 万元补助；10 万元以

下的不作补助。 

四、关于鼓励校企科研合作 

1．企业向高校院所和科技型公司购买技术或设计的按照合同

类型分类给予补助。其中，技术开发类按实际投资额的 30%、每家

企业最高 30万元补助；技术转让类按实际投资额的 20%、最高 20

万元补助；技术服务、设计类，按实际投资额的 10%、最高 10 万

元补助。 

2．存在下列情况的技术成果交易不予补助：（1）关联企业之

间的技术成果交易；（2）管理创新类成果交易；（3）所购买的技

术成果并未应用于企业自身的生产发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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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关于建设科技创新公共服务平台 

1．县级科技创新服务平台的认定与奖励。（1）基本条件：在

我县依法设立的独立法人单位，财务收支状况良好，具有可持续

的自我发展能力；有固定的服务场所和必要的设施设备，办公场

地面积不少于 100 平方米；拥有较强的科技创新服务团队，固定

专职人员不少于 10 人，其中专业人员不少于 60%；有规范的管理

制度、服务流程、收费标准；有较强的服务功能，在技术创新、

技术转移、成果转化、知识产权、质量认证、人才培训、科技金

融等方面为企业提供科技创新服务；上一年度服务企业数不少于

30家。（2）具备基本条件的县级科技创新服务平台，奖励 30万元；

认定时拥有固定专职人员 25 人且中级职称以上人员占 60%以上、

服务企业达到 80 家的，给予 50 万元的奖励。（3）认定后的次年

起，其科技服务年度营业收入达到 100万元、300万元、500万元

及以上的，分别给予 10万、20万、30万元的工作经费补助。  

2．县级行业公共创新服务平台，除具备县级公共创新服务平

台的基本条件外，还应有必要的检测检验设备和相应的专业技术

人员，奖励或补助额度等同于科技创新服务平台。 

3．科技中介服务组织获得国家专业资质的，给予 30 万元奖

励；获批时达到以下条件之一的，给予 50万元奖励：（1）合伙制

专利代理机构由 6 名以上合伙人（专利代理人）共同出资发起；

有限责任制专利代理机构由 10名以上股东共同出资发起。专利代

理机构的负责人是具有专利代理人资格的合伙人或者股东。（2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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技术转移机构类中介组织，有符合规定的专职人员 12人以上，其

中科技人员的比例不低于本机构从业人员总数的 60%。技术转移机

构类上年度实现技术转移10项以上，实际支付的技术交易经费300

万元以上。其他科技中介组织的奖励，由科技局、财政局另行核

定。 

六、列入县级各类科技计划项目并获经费补助的，视作单个

项目的奖励或补助，不同项目的不在此列。 

七、本细则由县科技局、财政局负责解释。 

 

 


